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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與傳統之族國認同的觀念不同，哈伯馬斯提出所謂的憲政

愛國主義。但此一概念所具有之普遍主義的意涵，卻引發強烈

的質疑，懷疑其能夠產生足夠的認同與動機力量？本文之分析

指出，對哈伯馬斯而言，對於具普遍主義意涵之憲法原則的熱

愛忠誠，必須具備能夠支持自由政治文化之民族的倫理自我了

解。本文並進一步指出，此種憲政愛國主義的概念係奠立在哈

伯馬斯之獨特的法律人格者概念上；亦即每一人格者均應被尊

重為是一個個人，且同時是存於自己所由來之文化脈絡中。最

後，本文並對哈伯馬斯之憲政愛國主義的概念進行反省批判，

認為此一概念忽略了蘊含於集體認同中之激情因素，並嘗試提

出修正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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